
凉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凉山彝族自治州住房公积

金提取管理办法》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4/2021_2022__E5_87_89_E

5_B1_B1_E5_B7_9E_E4_c80_304021.htm 凉山州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凉山彝族自治州住房公积金提取治理办法》的

通知 凉府办发〔2007〕63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级各部门： 

《凉山彝族自治州住房公积金提取治理办法》已经州政府批

准，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凉山彝族自治州住房公积金提取治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

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住房公积金治理，维护住房公积金所有者

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治理条例》（国务院

第350号令）和有关法规政策，结合凉山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凉山州行政区域内的住房公积金提取

治理。住房公积金提取，是指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按照规

定用途把职工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全部或部分

提取使用的行为。 若提取住房公积金在凉山州以外地方购买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职工夫妻双方需有一方户口

和工作单位在其住房所在地。 第三条 凉山州住房公积金治理

中心、西昌市分中心和各县治理部（以下统称住房公积金治

理机构）分别负责辖区内住房公积金提取治理。受凉山州住

房公积金治理中心委托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依据委托，承办

辖区内住房公积金提取的相关业务。 第四条 住房公积金提取

坚持定向使用、依法办理的原则。实行个人申请、单位审核

、住房公积金治理机构审批办理的制度。 第二章 提取范围 第

五条 单位和职工个人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符合本办法



提取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内的存储余额： （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 （二）离休、退休的； （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

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四）出境定居的； （五）偿还购房贷

款本息的； （六）房租支出超出家庭工资收入15%的； （七

）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超过一年未再就业的； （八）职工

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 第六条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一）、

（五）项的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本人账户余额不足时

，可以同时申请提取其配偶个人账户内的住房公积金余额。 

第三章 提取条件及额度 第七条 职工夫妻尚未结清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提取住房公积金应优先用于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

息。 第八条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二）、（三）、（四）、（

七）、（八）项，只能在所在单位为申请职工办理住房公积

金终止缴存手续后，才能一次性全额提取职工个人账户内的

存储本息，同时注销个人账户。 第九条 职工购买、建造、翻

建、大修自住住房，未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只能在一年

内（以有效材料证实的时间为准）办理一次提取手续，提取

金额以百元为单位。夫妻双方提取总额不能超过实际发生支

出的70%。（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是指职

工居住其内且对该房屋拥有所有权的住房也就是指所购买、

建造、大修住房的产权归职工所有的住房）。 第十条 职工已

办理个人住房贷款（包括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按期偿还贷款满一年，可每年提取住房公积金余额

，用于偿还贷款本息。职工夫妻双方提取合计不能超过上一

年实际偿还的贷款本息（不含罚息）。历年累计提取总额不

得超过住房贷款总额。 第十一条 职工已办理个人住房贷款（



包括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符合一次性

偿还贷款条件，并要求一次性偿还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

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用于一次性偿还贷款剩余本息。职工夫

妻双方提取住房公积金合计不能超过贷款剩余本息，以后年

度不再提取。 职工在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时有逾期贷款的，

不予批准。 第十二条 住房公积金治理机构在受理职工提取住

房公积金申请时，符合条件、资料齐备的，在三个工作日内

批准办理完毕；不予批准的，应说明理由。 第四章 提取凭证

及支付方式 第十三条 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时，应依据下

列不同条件分别提供相关有效证实材料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复印件由住房公积金治理机构备案。 （一）职工购买自住住

房，提供购房合同或协议，首付款收据。 （二）职工购买二

手交易自住房，提供购房交易合同和房产治理部门的接件清

单和公示单。 （三）职工建造、翻建自住住房，提供县级以

上规划、土地等部门的《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选址意见书》、《

施工许可证》。 （四）职工大修自住住房，提供县级以上房

管部门的鉴定意见、《房屋所有产权证》、工程预算决算方

案、县级以上工程质量监督证实。 （五）职工离、退休，提

供离、退休证或相关审批表。 （六）职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供终止劳动关系证实、县级以上

鉴定机构的《伤病职工劳动能力鉴定表》。 （七）职工与单

位终止劳动关系并超过一年未再就业，提供终止劳动关系证

实。 （八）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继续人或受遗赠人提供

医院的死亡通知书或公安部门的户口注销证实。 （九）职工

出境定居，提供公安机关的相关证实。 （十）职工偿还住房



公积金贷款本息、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供银行住房

按揭贷款合同、银行的贷款余额凭证。 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

余额不够一次性偿还贷款，必须先行补足方可提取。 （十一

）职工房租支出超出家庭工资收入15%，提供单位的家庭收

入证实、房屋租赁协议、房管部门的租赁登记证实。 第十四

条 职工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以转账方式直接转

入办理贷款银行指定的还款账户；其余的以转账方式转入职

工所在单位的相关账户或个人账户。 第五章 提取程序 第十五

条 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由所在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经办人

员统一办理。 第十六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的，

按以下程序办理手续： （一）申请。填写《住房公积金支取

申请书》、《提取住房公积金还贷额度确认书》或《提取住

房公积金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申请书》，一式

二份。 （二）审核。所在单位对职工申请进行审定核实，符

合条件的，单位在《住房公积金支取申请书》上加盖公章。 

（三）审批。所在单位承办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员持职工提取

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资料和单位审批的资料报住房公积金治理

机构审批。 （四）支付。治理机构审批后，按本办法第十四

条规定的支付方式办理。 （五）备案。办结职工提取住房公

积金手续后，应将住房公积金治理机构审批的相关资料一份

返还所在单位备案。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单位违反本办法

，为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出具虚假证实，并已经提取的，由

住房公积金治理机构责令单位限期退回所提住房公积金，并

由委托贷款银行按照《贷款通则》的有关规定对借款人计收

罚息，违规职工在两年内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请提取住房公积

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第十八



条 本办法由凉山州住房公积金治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从二○○七年九月一日起施行，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

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